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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關於什麼? 
 
假如你像眾多原告人之一，你一定沒有試過個人受傷索償的調解。你知道這很重要，但你沒

法確實預計在過程中你要做些什麼。調解員不會像律師般為你的個案提供法律意見，他負責

提供一個讓各方去聆聽對方的程序。在過去 15年的調解員生涯裡，我在這裡將會告訴你一
些關於調解過程的「真相」。希望可以為大家提供更多協助調解的資訊。 
 
在閱讀這資訊時，請緊記調解是一個調整雙方需要的非正式程序。我所提供的是一般調解的

資料，可能會因你的個案而有所不同。 
 
什麼是調解？ 
 
調解是一個安全的程序，它可以提供最多、最全面及有效的和解方法，可以保證每一方都有

機會去表提出自己的看法及有效支持自己觀點的資料。之後會根據收集的所有資料而提供最

好的和解方案，各方將會在有私隱的地方去決定是否去接受。 
 
為何是安全?   
 
三個原因﹕ 

1. 調解前，各方都會簽訂聲明，同意在調解過程中，即使個案最終不能和解要訴訟於
法庭，所有資料亦不可用作法律文件使用。 

. 2調解員或者任何人都不可能強行任何一方接受和解，任何協議都需要得到你的同意。 
作為調解員重要的一環是，我會確保你在做出任何重要決定之前，有私人時間詢問你律

師的意見。 
3. 根據以上三點，當你詢問律師的法律意見後，最終決定不接受任何調解員的和解方
案，你可以採用法律行動。你在調解過程中提供的所有資料都不能用作證據。一但調解

結束，調解聲明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不會影響你的談判地位。 
 
各方如何提出他們的意見及資料去支持自己? 
 
調解之前，一般會有很多資料要交換﹕發出令狀，文件交換及了解陳述。陳述是正式的場合

宣誓，再由對方律師發問，你的回答會被立即正式記錄，就好像法庭上的證據一樣。 
 
最後，各方交換聲明後開始調解。聲明在調解中的溝通以及相對其他資料的發展等都不適用



於法庭。 
 
調解當日，你和你的律師私下相討後，可以聯同律師和調解員再討論，之後會與保險代表及

對方律師見面(聯合會面)。 
 
你的律師會先開始發言，然後才到保險公司律師。這些通常是舉例說明，如果事情商討後沒

有和解，雙方會交由法庭審訊。 
審訊是非常有敵意的程序，而提出鬧上法庭的一方會予人感覺較有敵意。你在這點上要小心

聆聽，這會幫助你了解上法庭大概會是怎樣。 
 
當雙方律師開場發言後，保險代表會發表意見及提出幾條問題。這些意見和問題或者可以讓

你發現更多和解的可能性。 
當回答問題時，只需要講出你自己的感受以及意外對你造成的影響。說話要真誠及道出當時

的事實。要知道人類的記憶系統不太完美，盡量準確仔細就足夠了。 
聯合會面後，大家會分別去自己的會議室，然後透過調解員去傳遞信息給對方，傾談和解的

條件。 
你會與你律師商量每一個新的條件，然後回覆對方。 
 
有時調解員會加入你們一起商討怎樣合適地回答對方。當這情況出現，除非你和律師同意將

特定的資料通知對方，否則調解員必須保密所有對話內容。最終，調解員可以說明考慮因素，

你聽取律師意見後自行決定是否接受。 
 
我建議大家不要降低在未調解之前的底線，對調解之後產生的可能性也應抱開放態度。 
 
到此時調解已到最後程序。雙方可以從不同角度慢慢思考問題，減低雙方分歧。此時，可能

已有幾個和解方案出現。 
最後，當你律師肯定已為你取得最大利益，決定權將交回你手上，由你決定是否接受最後和

解方案或者交由法庭解決。 
各方如何將剔除矛盾，分析及尋求共同解決問題的方法? 
 
他們把雙方期望轉為客觀分析。 
要負責賠償的一方與受苦的一方不可能會用同一觀點去看待事情。 
 
由開始談判時，我發現就算分開雙方去了解分析，也不會影響他們在法庭上想做的行動。這

形成了基本的期望。 
一個對法庭結果的真實評估是經過仔細考慮及客觀分析。客觀分析是根據事實的觀點而非個

人觀點。 
 
透過客觀分析，和解方案會更貼合雙方利益。調解是通過法律建議、雙方透過面談溝通表達

意見、在有隱私的地方考慮而進一步推動和解進度。 
 
收集雙方的資料，聽取法律意見，安靜思考都可以幫助客觀分析雙方的期望，由矛盾爭執轉

化為共同解決問題。 
 



何時和解才是公平? 
 
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逆轉意外的發生。金錢可以直接彌補你的損失。 
在我四十四年個人受傷索償和解的生涯中，我從未見到一個人索償金額會足以彌補真正所受

的傷害。憑藉這種看法，我可以自信地金錢，無論數量多少，都達不到真正的補償。 
另外，當一個和解方案會給你一些金錢上的保證而且會減低訴訟上的麻煩，這方案不能真正

幫到你。 
 
想要爭取一個理想數目，你的康復進度包括身心會影響你的保險索償的時間。你是不可能分

開心靈和身體的創傷。 
  
和解方案最重要的公平，而且是雙方都認同的公平。在文明司法下，我所知道對公平最好的

定義是找一個具有法律知識、立場不偏不倚而且公平公正的法官。 
 
值得一提是法庭審訊是一個充滿敵意的程序而且牽涉很多人包括法官、律師、專家、證人及

其他人士。而且所有事都會依賴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不會有一個精確的計算。如此一來，事

情的結果根本不能預測，也不一定絕對公平。 
當事情訴諸法庭，每一個訴訟當事人都有一些個人因素要考慮，保險公司也一樣。所以根據

你個人需要，調解可以是值得考慮的方法。 
 
實際上，接受賠償的時間也可以影響金額。這是假設保險公司在反向操作。 
 
有時願意接受賠償或會避免風險。這就像投資顧問會考慮投資者的風險承受力而建議高或者

低風險的投資。 
同樣，上不上法庭也有風險。所以也有人會避免上法庭的風險。 
 
和解的金額是否公平和實際取決於你個人因素例如時效性、你風險承受能力和想在審判下避

免衝突。 
 
我如何知道調解員是中立? 
 
在沒有額外的阻力影響下，調解員在尋求解決方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調解員的中立性

很重要。在我未說明之前，你也有方法去肯定我的中立性。 
 
首先，我不會是你個案中任何一個角色，我也不深入審查的你的文件。因此我不會有機會因

為任何細節或個人立場而失去中立性。 
 
你唯一會在正式場合見到我就是調解當日，其後我也不會再次出現。 
 
我是在雙方同意下受聘，兩方都會平均分擔我的薪金。我有同等的機會賺取相同的報酬。 
 
我以時薪受僱，意味你的和解金額不會受我影響。 
 
因為無論你最後接不接受和解都不影響我的收入，所以我不會因為錢而催促你接受和解。 



 
調解最重要的是什麼? 
 
金額是個人意外索償和解的途徑。最終所有的資料和觀點都會變成一堆銀碼數字。這堆數字

沒有對錯，也沒有過多或過少，只有接受這金額或者不接受然後交由法庭處理。如果你滿意

的話，事情就會結束，如不，您可以繼續在法庭訴訟。 
 
再次提一提，受害的一方和負責支出賠償的一方很少可以和好。幸好，最後唯一你需要同意

的是一個銀碼。 


